租 赁 合 同

甲方：XXXXX
                (出租方)

乙方：北京市XXX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
（承租方）

经双方友好协商订立租赁合同条款如下：

1、 甲方将坐落在南宁市XXXXXXXXXX号房
出租给乙方作办公使用。

2、 租赁期，即2009年10月23日起至2010年10月22
日止。租赁期满后，乙方按市场价，享有优先租赁权。

3、 每月租金为1400元整，乙方于10月24日付完叁个月房租金4200元整，以后按季度收取租金。

4、 承租方如不按出租方的通知按期交纳租金，每逾期一天，按应交纳月租金总额的３％支付违约金，逾期十五天，出租方有权立即收回租房。

5、 乙方交1000元作租方保证金，到期后乙方不再租用，甲方按金数退回给乙方，如中途乙方不遵守合同，甲方不退回保证金，还可终止合同，终止合同后之日起，乙方还不搬出，按每月捌佰元租用计费。

6、 承租方如有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的行为，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7、 乙方要做好安全工作。如：防盗、防火、不带闲杂人员上门居住，如有违法乱纪行为，甲方概不负责，且有权收回房屋使用权。

8、 租赁期满时，经核对双方都遵守以上条款后，甲方退回乙方押金。租期未满，甲方不得转租他人。

9、 此协议壹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







乙方：北京市冠海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

2009年10月23日

�按房产证上写。（打印时要删除批注）


�租赁期最少一年。（打印时要删除批注）


�在这里由总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后，盖总公司公章。（打印时要删除批注）





